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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0 年度社區經營輔導計畫 

一、 緣起 

   為健全社區組織，強化社區運作能力，現行社區方案，以社區需

求為主，透過社區資源網絡的連結，協助社區組織運作，解決社區問

題、滿足社區需求，實質改善社區居民生活品質與增進居民共同解決

社區問題之能力，創造新的社區推展模式，並使相關法令措施及各項

社區資源能相互媒合及運作。 

    推動社區共同方案，切合社區服務對象特質、服務需求與社區承

載能力，深化社區經營理念，讓服務多元化、系統化的拓展，爰透過

社區經營輔導計畫，提供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經驗及彼此學習社區工作

理念與技術，以促進社區整體平衡發展與永續經營之目標。 

二、 目標 

(一) 提供社區發展工作相關觀念、具體方法及操作技術，擴充其知識領

域，發掘社區資源，健全社區組織，落實福利化社區精神。 

(二) 透過專家學者的輔導與協力，盤點社區資源特色和方案，除協助社

區解決問題外，亦協助社區發現在地需求，討論未來具有在地特色

之社會福利服務方案。 

(三) 協助社區釐清會務、財務、社區年度發展計畫及業務運作等不同面

向之問題，使社區發展協會更愈穩健。 

(四) 透過輔導過程培養社區意識、啟發社區民眾發揮自動自發、自助、

互助及自決的精神，同時配合中央、縣府、公所等資源，支援及技

術輔導，改善社區居民之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 

三、 委託單位：雲林縣政府 

四、 委託服務項目 

(一) 委託有意願辦理且具績效之社會福利團體、學術研究機構或社工師事

務所，以具社區輔導、社區福利服務方案執行與相關社區會務、財務

等經驗之專業學者組成輔導團隊，協助整合社區內外之正式及非正式

資源，建立有組織有計畫之福利輸送體系，以落實福利社區化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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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輔導人力應進入本縣社區至少輔導10個以上之社區發展協會(以

參加衛生福利部金卓越選拔為主)會務、財務及業務等面向，並以社

區為基礎進而推動福利服務。 

(三) 縣內及縣外至少各辦理 1 場績優社區走動學習，每場次至少 60 人參

與，並應優先參訪衛生福利部金卓越選拔獲獎社區或本縣社區發展評

鑑工作獲獎社區。 

(四) 至少辦理 1 場社區發展共識營(兩天一夜)，至少 120 人(含公所相關

業務承辦人員及社區發展協會主要幹部)參與，以強化本縣辦理社區

業務相關人員之聯繫。 

(五) 辦理 2場次之社區聯繫會報及 1 場次之社區幹部研習，每場至少 40

個社區發展協會參與。 

(六) 邀請專家學者或績優社區實務工作者及本府相關單位人員組成評鑑

小組，協助本府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評鑑，透過年度社區評鑑以了解各

公所及所轄社區發展協會年度內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發現優點、執行

困難或缺失，以作為輔導改進依據及觀摩學習，並強化社區發展協會

健全組織，進而推動社區發展工作。另針對各公所承辦人員進行社區

發展評鑑指標之教育訓練，以協助統整各項評鑑資料彙整。 

(七) 辦理公所社區發展業務人員培力課程，以提升業務承辦人員專業知

能，加強工作技巧及服務態度，以利輔導並培力轄內社區發展協會推

動福利社區化等社區發展工作，使政府與社區共同合作。此外，更能

了解公所在社區發展工作中的角色，輔導社區發展協會凝聚社區意

識，並協助社區推動各項福利社區化活動。 

(八) 訂定社區輔導相關紀錄表單，俾利展現輔導社區業務成效。 

(九) 接受本府社會處不定期督導。 

(十) 年度終了應辦理成果展示，並製作成果手冊。 

五、 效益 

(一) 符合社區發展綱要及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相關之規定，提供社區發

展協會諮詢、協調、計畫、評估等輔導機制。 

(二) 提供本縣社區發展協會所需之輔導，提供適切之資源連結，並期發

展在地特色方案。 

(三) 盤點本縣具有發展潛力之社區資源與可能發展之方案，並指引本縣

未來社區發展方向，進而邁向自主、活力、幸福、永續之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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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案所輔導之社區發展協會來源 

(一) 本縣核准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 

(二) 本府轉介之社區發展協會。 

(三) 經委託單位評估有輔導需求者。 

七、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